信息服务协议书
甲 方 ：清华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乙 方 ：
甲方以丰富的馆藏资源为支持，为用户提供有偿信息检索，并开展相关的信息咨询。乙方委托甲方进行信息检索，并可就信息服务相关问题进行咨询。
经过协商，双方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 .乙方可委托甲方

1．文献收录与引用
通过作者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文献篇名、期刊名称及年卷期、会议名称、会议时间、会议地点等途径，查找文献被国外数据库（如SCI、SSCI、CPCI-S、Ei等）和国内数据库（如CSSCI、CNKI等）的收录和引用，并依据检索结果出具检索证明。 

2．文献检索
针对各个学科、各种目的的研究课题，以描述课题研究内容的主题词、关键词为检索入口，检索相关文献，检索结果为文摘形式。如需原文，请联系馆际互借。
二．甲方按以下方式为乙方提供服务

通过代检代查WEB服务系统（http://djdc.lib.tsinghua.edu.cn:8080/djdc/index.html），乙方向甲方提供文献检索、文献收录与引用、相关咨询服务。

乙方需指定专人负责传递检索申请，接收检索结果，并对用户注册信息及时更新。

乙方需按甲方规定的格式提交检索申请。　　 
三．费用

1．甲方的收费标准 

甲方按照清华大学财务处批准备案的“清华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服务收费标准（新标准）”收费。具体标准附后。

2．乙方付费方式

乙方（新用户）在协议签定后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甲方人民币500元以上预付款后开通服务。

乙方需及时补充账户余额。

所有款项全部用于甲方向乙方提供的上述服务。
     四．甲乙双方因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本协议不能执行，可通过双方协商解除协议。

五．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六．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，双方都必须承担协议中各自的义务。除非乙方提出终止协议，否则协议持续有效。

七．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清华大学图书馆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程爱平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
实施部门：清华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   指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通讯地址：清华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   通讯地址：

邮编：    1000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

电话：    010-62789489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传真：    010-62789489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Email:    info212@lib.tsinghua.edu.cn       Email:  

清华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服务收费标准（新标准）

	收费项目
	校外委托用户（1）
	校内委托用户

	
	代查
	自查
	代查
	自查

	开库费（元/库）（2）
	20
	
	10
	

	收录检索费（元/条）
	国外库：8
国内库：4
	国外库：4
国内库：2
	国外库：4
国内库：2
	国外库：2
国内库：1

	引用检索费（元/篇次）（3）
	国外引：5
国内引：4
	国外引：3
国内引：2
	2
	1

	关键词检索（元/题）
	200
	
	100
	

	文献调研报告（元/题）（4）
	650-1250
	
	500-850
	

	其它
	N+1份证明费（元）
	50+N*20
	50+N*20
	30+N*10
	30+N*10

	
	打印费（元/页）
	0.20
	0.20
	0.20
	0.20

	
	邮寄费（元/件）
	挂号：本市10；外埠15
快递：本市10；外埠20元
EMS：30


（1） 根据发票或收据抬头确定是否为校外用户。
（2） 对同一个数据库同时检索收录和引用，按2个数据库计费。
（3） 引用检索若需要详细的引用页面，按引用次数收费；只计算总引用次数，按有引用的文献篇数收费。校内委托用户，被引用总次数超过500，超过的部分按标准价格的50%优惠计费。
（4） 文献调研报告若使用DIALOG国际联机检索，联机费用由用户额外支付。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，根据国际汇率取整。
（5） 团体作者开证明，按检索人头计算基本检索费。用机构名称检索，一个机构按一个人来计算开库费。
（6） 如果提出特殊检索要求或超出常规证明格式，酌情加收不超过50%的费用。
（7） 检索影响因子，每种期刊按一篇收录来收费。
清华大学财务处
2011年3月28日
注：
1） 一个作者，检索多个数据库，不论是否有收录，按实际检索数据库的个数收取开库费。
2） 本标准自2011年7月1日起执行。
